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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 《共青团中央贯彻落实

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 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

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

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团委:

现将修订后的 《共青团中央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

风、 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 印发给你们, 请遵

照执行并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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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共青团中央

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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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

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精神, 切实加强团干部作风建设, 努力

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密切联系青年, 努力做到 “严以修身、 严以

用权、 严以律己, 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冶, 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坚决克服 “机关

化、 行政化、 贵族化、 娱乐化冶, 结合团中央直属机关实际, 制

定本办法。

1. 带着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有针对性地选择调研点,

既到工作开展好的地方总结经验, 更要到困难较多、 工作难度大

的地方指导推动工作。 各类调研点一律不做预先安排, 不弄虚作

假, 避免不同层级团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志重复到同一个工作示范

点调研。 注重面对面听取意见, 多与普通青年和基层团干部座谈

交流, 做到讲真话、 报实情、 多谈思考和建议。 继续坚持团中央

书记处同志不同时或不在短期内连续到同一个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调研。 团中央机关其他同志一个月去同一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调研不超过 2 批次。

2. 减少陪同人员, 不安排层层陪同。 团中央书记处同志调

研期间, 团中央机关陪同人员不超过 3 人, 省级团委可有 1 位分

管同志和 1 名工作人员陪同; 除第一书记外, 不召开省级团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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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

3. 简化接待工作, 团中央书记处同志到基层调研, 下级团

组织不安排班子成员到机场、 车站、 地界等接送; 不张贴标语,

不悬挂欢迎横幅, 不组织列队欢迎, 不赠送各类纪念品或土特

产, 不安排到名胜古迹、 风景区参观; 不组织宴请。

4. 加强团干部学习, 注重学习党章党规, 注重学习马克思

主义基础理论、 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重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

工作的重要要求, 自觉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

团中央书记处要坚持每月开展集体学习, 团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

保证时间开展自学。

5. 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 服务、 引导青年制度。 团中央机

关干部要常态化下沉基层, 争取每年 50% 的干部在机关工作 8 个

月、 在基层工作 4 个月。 团中央机关干部每周力争安排 1 个工作

日到社区等基层单位报到。 团中央机关干部要经常性联系 100 名

左右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 深化 “走进青年、 转变作风、 改进工

作冶 大宣传大调研、 基层联系点、 结对帮扶困难团员等工作, 引

导团干部大部分工作时间到青年中去。

6. 严格会议审批程序, 严格控制会议规模、 数量和时间,

可开可不开的坚决不开, 可以合并的合并召开。 改进会风和会议

形式, 可采用电视电话会议、 网络会议等方式提高会议效率, 坚

持讲真话、 讲实话、 讲有用的话, 力戒空话、 套话。 团中央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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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一般不再召开年度性工作会议, 可通过印发工作要点等方

式部署工作; 推动重点工作等确需召开的会议须报团中央书记处

审批, 会议时间一般不超过 1 天。

7. 切实精简启动仪式等活动。 未经批准, 团中央机关干部

不得出席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活动, 不得出席各类剪彩、 奠基活动

和庆祝会、 纪念会、 表彰会、 博览会、 研讨会、 论坛等, 不得在

活动中挂名任职。 团中央书记处同志一律不得以个人名义发贺信

贺电、 题词、 题字, 一般不参加地方团组织举办的会议活动。

8. 安排会议活动要勤俭节约, 工作会议不制作背景板、 不

摆放花草、 不发放纪念品; 能在机关召开的会议不租用外部场

所; 确需安排会议用餐的, 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注意节俭, 不

饮酒; 出差、 住宿按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9. 团中央机关、 各直属单位一律不得违规使用公车、 违规

发放津补贴, 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 团中央直属单位要认真落实

民主集中制, 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冶 决策制度。

10. 团中央直属单位要坚持围绕自身主要职能和团的重点工

作发展事业、 发挥作用, 树立良好形象; 不得擅自或变相以共青

团中央、 全国青联、 全国学联、 全国少工委名义对外开展各类活

动; 不得向省级团委发布指令性公文或者在公文中向省级团委提

出指令性要求。

11. 因公出访须严格执行外事工作规定, 坚持简化机场迎

送、 接待。 外方赠送的礼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除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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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批准外, 团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因公出国 (境) 按中央要求

从严控制。 团中央组派的大型综合性青年对外交流团组人选继续

坚持向基层和优秀青年代表倾斜。

12. 严格控制各类文件简报, 坚持没有实质内容的一律不

发。 充分利用共青团网上发文系统, 通过网络传输非涉密文件。

团中央上报简报只保留一种, 重点反映重要动态、 经验、 问题和

建议, 不作一般性工作汇报。

13. 省级团委、 青联、 学联、 少工委换届时, 原则上不再以

团中央、 全国青联、 全国学联、 全国少工委名义发贺信。 各级团

组织不互发贺信、 贺电。

14. 精简一般性会议活动的宣传报道, 大力宣传青年典型和

基层工作。 团中央书记处同志参加会议活动和调研, 按照指导工

作、 注重效果的原则进行简要报道。

15. 加强团干部成长观教育, 引导团中央机关干部自觉做到

自省自励、 懂得感恩, 克服缺点、 虚功实做, 坚定信念、 远离贪

腐。 各级团的领导机关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 对推动重点工作不

力、 夸大工作成绩的团组织和团干部要予以通报批评直至严肃处

理。

16. 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 认真遵守 《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春节等重要节日前

后, 不得以汇报工作为由进行任何形式的相互拜年、 走访。 减少

应酬, 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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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直属机关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本办法贯彻

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坚持抓早抓小, 认真落实月报告制度,

加强对直属单位的分类监督, 每年年底向书记处汇报督促检查结

果。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要严格执行本办法, 每年年

底对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并向书记处提交书面报告。 各级团组织要

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按照本办法的要求, 结合本地

区 (系统) 党政有关规定, 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进一步加强团

干部作风建设、 密切联系青年的具体措施。

本办法由共青团中央办公厅负责解释。 此前制定的有关规

定, 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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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6 年 6 月 7 日印发


